八公山区第一中学师德考核暨年度考核方案
（2026修订稿）

根据市区教体局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范围和比例
凡我校在岗的教师均参加师德和年度考核。师德“优秀”等次的比例应严格控制在参加考核总人数的25%以内，年度优秀“优秀”等次的比例应严格控制在参加考核总人数的20%以内。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

1．在编在岗的本校教师；

2．本年度无：师德事故、教学事故、违反学校考勤规定及其他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行为。

（二）补充条件

1．认真执行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，遵守学校工作准则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工作中能顾全大局，讲团结、讲协作、讲奉献，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。为人师表，爱岗敬业。
2．扎实教学，兢兢业业。严格遵守教学常规，认真执行教学计划，完成教育教学任务，管理育人、教书育人、服务育人成绩显著。
3．遵纪守法，师德高尚，关心爱护全体学生，尊重学生人格，平等公正的对待每一个学生，没有从事有偿家教的行为。
4．积极参加教科研活动，认真学习，钻研业务，完成各项教学教研任务。对工作精益求精、任劳任怨、兢兢业业。
5．关心集体、团结同志、尊重别人、乐于助人、仪表端庄，举止文明。对学生、家长、同事无不良言行。
6．自觉践行师德承诺，积极参与家长学校各项活动，与家长分享自己的教育经验和心得，学生、家长满意度高。
（三）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不能评为师德优秀
1．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，造成不良影响者；

2．与学生家长配合不好，造成不良影响者；

3．教师之间不团结，影响工作者； 

4．学生、家长投诉并查实者。

5．综合治理工作中有重大失误（一票否决）。

6．师德学习中的笔记、师德反思和交流不齐全者。班主任无家访记录者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1.各年级组、教辅组及行政管理组各按25%比例上报师德优秀名单。计算中出现小数的，小数点后第一位按四舍五入原则向前进一。
2.年度考核“优秀”等次人员, 当年师德年度考核须是“优秀”等次。年度考核优秀比例严格控制在参加考核总人数的20%以内，计算中出现小数的，小数点后第一位是8以上的方可向前进一。考核领导小组结合教师平时师德表现，对上报师德优秀名单作出客观公平评价，依据评议情况，上报年度考核优秀名单。同等条件下，班主任、满工作量、无病事假者优先。

3.考核结果要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方可确定，考核结果存入教师个人档案。
四、考核领导小组

考核领导小组成员由学校领导、相关内设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教师代表组成。成员年龄结构分老、中、青三个层次；涵盖语数英化音地6个学科，6个教学组；教师代表人数5人，占考核领导小组成员的50%。具体成员如下：
组长：张敬卓

副组长：余叶和、陈涛

成员：张高学、陈军、陈朝阳、郁春梅、吴海东、张海艳、林承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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